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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号称称百百分分百百，，只只有有一一小小溜溜是是蚕蚕丝丝
家纺店涉嫌打着“清仓”名义售假，工商部门将调查处理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王怡雯）

“附近一家店打着清仓甩卖的
名义卖蚕丝被，自称是百分之
百蚕丝，可买回去才发现蚕丝
含量很少。”近日，市民滕女士
称，在历城区华龙路的缔凡家
纺售卖的蚕丝被和商家宣称
的严重不符。

滕女士称，去年九月份，
她在华龙路经过时，发现缔凡

家纺的门口贴着醒目的“大处
理”的红色广告。上面写着“所
有商品所有设备一次性大处
理，一件不留”。

“我当时看店里卖蚕丝
被，打出的价格挺便宜，就进
去逛了逛。当时老板一个劲
地给我介绍，说蚕丝被都是
百分之百蚕丝，只不过房租
到 期 了 ，要 将 这 批 货 处 理
掉。”滕女士见店里的商品比

较便宜，最便宜的一床被子
才450元，贵的也不过千元。
见老板说得那么真，滕女士
就动了心，买了两床450元的
蚕丝被。

滕女士的哥哥也做蚕丝
被生意，比较懂行。买回去后
滕女士就让哥哥鉴定一下自
己买的被子。谁知被子拆开后
才发现，里面的蚕丝含量很
少，“只有边上的一小溜是蚕

丝，其他的都不是蚕丝。”
第二天，滕女士就找到这

家店的老板要求退货。一开始
老板不给退，后来滕女士说被
子不含蚕丝，老板就很痛快地
给她退了。“我经常从这里经
过，发现这家店从去年八九月
份开始就在这里卖，顾客还不
少。担心有和我一样的顾客受
骗，希望有关部门能去查一
下。”滕女士说道。

光光管管收收费费不不管管看看车车？？行行不不通通
收了停车费就要承担车损赔偿责任

本报3月16日讯（见习记
者 张玉岩） 本报3月15日

《交了停车费 ,车受损自认倒
霉?》一文，报道了路边停车被
划，索赔不成的事情。根据《济
南 市 停 车 场 建 设 和 管 理 条
例》，车辆丢失或者损坏，停车
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停车收费不忘

发布“免责声明”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槐荫
区停车运营公司只收费不看
车外，其他路段的停车收费也
大都如此。

在泉城路某购物广场前
面的停车场，负责收费的管理
员拿出停车计时卡，公司声明
的第二条写道“此费用为公共
资源占有使用费，公司无看管

责任，如车辆出现碰撞、刮擦、
丢失等现象公司不予赔偿。”
该管理员说，这一路段的停车
位之前是私人承包的，之前收
费也是一小时两元钱，如果车
辆出现损失，承包单位会给予
一定赔偿，但是现在没有看管
责任。在多个收费路段的公司
声明中，均提到了出现碰擦不
予赔偿的免责声明。

除了道路停车，一些大型
停车场同样会发出免责声明。
在省体育中心的大型停车场，
收费管理员给记者出示了停
车计时单，在后面的停车须知
中，第一条就是免责声明：本
泊位按管理成本收取。不承担
被盗、被损毁所致法律责任。
在旁边的全民健身中心，停车
指示牌上标注：以上费用不包
含车辆看管费用。

省体育中心停车场收费
人员表示，如果管理员注意到
有刮蹭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会
拦住肇事者，通知车主，双方
协商解决。

停车位内车损

索赔有法可依

依据济南市停车办的说
法，“公共资源占用费”是依据

《山东省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管理办法》，停车集团收
取停车费的依据为《济南市停
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济南
市机动停车收费管理办法》，白
天每小时2元，夜间每次5元。

同样是根据《济南市停车
场建设和管理条例》，其中第
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

“停车场因管理不善，造成车辆

丢失或者损坏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山东舜启律师事
务所李友震介绍，《济南市停车
场建设和管理条例》由济南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属于地方性法规。《条例》总
则中第三条说明：“本条例所称
停车场是指供各种机动车停放
的露天或者室内场所。”也就是
说，道路泊车位的管理同样适
用《条例》，那么根据其规定，停
车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市民遇到车辆在停车场
被划的事情，完全有权利要求
停车运营方进行赔偿。而停车
运营方类似成本不够、人力不
足等原因不足以成为其逃避
赔偿责任的借口。当然，停车
运营方也有权向肇事逃逸者
追偿。

说是“清仓甩卖”

半年仍在“热卖”

16日，记者来到位于历城区华
龙路的缔凡家纺店。只见家纺店门
外的墙上贴满了“处理”的广告。当
时店里有三四个顾客，有正在挑选
的，也有准备结账的。

记者一进门，店长就热情地介
绍说：“店里的驼毛被180元，羽绒加
羽丝绒的160元。桑蚕丝被有三个等
级，有580元的，以前卖2200多元。这
个最高等级的现在处理价是680元，
还有一个450元的。”

记者问，一床四五斤的蚕丝被
少说也要一两千元，为啥店里卖得
这么便宜？老板回答说“现在处理
啊，不想做了”。

记者半信半疑地问道：“这个是
百分之百的桑蚕丝吗？”老板称：“都
是百分之百，就是三个等级不一
样。”

暗访之后，记者向老板表明了
身份。老板赵某立刻转了话锋：“对
呀，我这里的蚕丝被有的不是百分
之百，贵的一千多的才是百分之百
蚕丝，便宜的只有4斤蚕丝，其中有1

斤含有木棉。”
记者：“为何刚才你说蚕丝被都

是百分之百纯蚕丝呢？”
赵某：“当时你肯定没有问清

楚，不然我会告诉你的。”
不过对于赵某的说法，滕女士

并不认同。“我敢肯定，他被子里根
本就没有4斤蚕丝。”

对于滕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
向历城区工商局进行了反映。历城
区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将于近日
到店里调查，若市民反映的问题属
实，将对商家进行相应的处罚。

记者探访

追踪报道

店内售卖的被子都打出了打折
的广告。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家纺店门口的
“清仓”广告已经有半
年时间了。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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